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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华组〔2018〕18号

★

中共南华大学委员会

关于选任学工系列科级干部的通知

各二级单位党委（党总支部）、各有关单位（部门）：

为切实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，经研究决定，在辅导员队伍中

选任部分科级干部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选任岗位及名额

（一）国际学院、船山学院、机械工程学院、电气工程学院、

核科学技术学院、核资源工程学院、计算机学院/软件学院、土

木工程学院、设计艺术学院、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、化学化工学

院、数理学院、医学院、药学与生物科学学院、公共卫生学院、

护理学院、管理学院、经济与法学学院、语言文学学院等 19 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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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；

（二）部分正科级辅导员、副科级辅导员（择优选任）。

二、选任范围

现任学生辅导员。

三、岗位任职条件

（一）选任正、副科级辅导员，需满足符合《南华大学科级

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规定》（南华校发〔2016〕80 号）和《南华

大学科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补充规定》（南华组〔2018〕16号）

规定的任职资格条件；

（二）选任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，需为现任正科级辅导员或

任副科级辅导员二年及以上，具有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或硕士

及以上学位，有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人经历。

（三）上述资格条件中有关任职经历和年龄计算至2018年7月

31日。

四、选任程序

（一）学生工作部会同各二级单位党委提名推荐。根据干部

一贯表现和岗位任职资格，在现任辅导员中推荐学生工作办公室

主任选任初步人选、正科级辅导员选任初步人选、副科级辅导员

选任初步人选，初步人选推荐表（见附件一）由学生工作部汇总

后于 7 月 1 日前报组织部干部科（2017 年 6 月以来已推荐的不

需要重复推荐）。

（二）资格审核。组织部会同学生工作部、人力资源处、机

关党委、纪委办/监察处对初步人选进行资格审核并公示。

（三）民主推荐。对符合任职资格的人选在学工系统和所在

二级单位党委开展民主推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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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确定同级转任和提拔任职考察对象。根据民主推荐情

况，学校党委会讨论决定同级转任和提拔任职考察对象。

（五）考察。发布考察预告，由组织部牵头，会同学生工作

部、人力资源处、机关党委、纪委办/监察处成立考察组，对考

察对象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进行全面考察，并对考察对象人事档

案进行审核。

（六）确定任职人选。组织部根据考察情况，在充分酝酿并

多方征求意见的基础上，形成任职建议方案，报学校党委会讨论

决定拟任人选。

（七）公示。将任职人选向全校公示。

（八）试用与任用。校党委发文任职。新提拔任用科级干部

试用期 1 年，试用期满，考核合格，正式任命。

五、组织领导

本次干部选任工作在校党委的领导下进行，由党委组织部负

责实施，有关事宜由党委组织部负责解释。

六、工作与纪律要求

1.各二级单位党委、各单位（部门）要高度重视本次学工系

列科级干部选任工作，积极负责地向组织推荐干部；要严格按照

岗位任职条件做好审核把关工作。

2.各二级单位党委、各单位（部门）要认真做好学生辅导员

及本单位（部门）干部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，确保干部选任工作

不影响日常工作。

3.本次学工系列科级干部选任工作，严格按照中央关于换届

工作“九个严禁、九个一律”纪律要求进行，坚决反对荐人、选

人、用人上的不正之风，反对小团体主义、宗派主义、拉票、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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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漏气、跑官要官等各种违纪违规行为，确保选拔工作风清气正。

对违纪违规者将按照相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
附件一：南华大学科级干部（学工系列）选任报名推荐表

附件二、中央对换届纪律的要求：九个严禁 九个一律

中共南华大学委员会

2018 年 6 月 25 日

南华大学党政办公室 2018 年7 月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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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南华大学科级干部（学工系列）选任报名推荐表

姓 名 性 别
出生年月

(岁) （ 岁）

民 族 籍 贯 出 生 地

入 党
时 间

参加工
作时间

健康状况

专业技
术职务

熟悉专业
有何特长

学 历
学 位

全日制
教 育

毕业院校
系及专业

在 职
教 育

毕业院校
系及专业

现 任 职 务

拟推荐职务

简

历

干 部 任 免 审 批 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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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
惩
情
况

近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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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考
核结
果

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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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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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
会
关
系

称 谓 姓 名
年
龄

政 治
面 貌

工 作 单 位 及 职 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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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
党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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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

(盖 章)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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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
部意
见

(盖 章)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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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、中央对换届纪律的要求：九个严禁 九个一律

1.严禁拉帮结派，对搞团团伙伙、结党营私的，一律给予纪

律处分。

2.严禁拉票贿选，对在民主推荐和选举中搞拉票、助选等非

组织活动的，一律排除出人选名单或者取消候选人资格，并视情

节给予纪律处分，贿选的依法处理。

3.严禁买官卖官，对以谋取职务调整、晋升等为目的贿赂他

人或者收受贿赂的，一律先停职或者免职，并依纪依法处理。

4.严禁跑官要官，对采取拉关系或者要挟等手段谋取职务或

者职级待遇的，一律不得提拔使用。

5.严禁造假骗官，对篡改、伪造干部档案材料的，一律对相

关人员给予组织处理或者纪律处分。

6.严禁说情打招呼，对搞封官许愿或者为他人提拔重用说情

打招呼的，对私自干预下级干部选拔任用的，一律记录在案，情

节严重的严肃追究责任。

7.严禁违规用人，对突击提拔调整干部、超职数配备干部和

违反规定程序选拔任用干部的，一律宣布无效，并视情节对相关

人员给予纪律处分。

8.严禁跑风漏气，对泄露、扩散涉及换届人事安排等保密内

容的，一律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
9.严禁干扰换届，对造谣、诬告他人或者妨害他人自由行使

选举权的，一律严厉查处，涉嫌违法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
